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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本公司MSCI ESG評級提升至A級

本公告乃由遠東宏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在明晟公司（「MSCI」)於2022年2月
23日發佈的環境、社會和公司治理（「ESG」)評級中獲得A級評定。此前本公司的
該項評級結果為BB級。

本次MSCI對本公司的ESG評級提升主要基於本公司改善員工管理的實踐和健全的
商業道德控制。本公司認為，MSCI對本公司的ESG評級由BB級提升到A級，體
現了本公司對於環境、社會和公司治理的重視和持續有效踐行。

上述評級僅供參考之用，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，該評級並不構成購買、出售或持
有任何本公司證券的推薦建議。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不應依
賴本公告所披露的資料，務請審慎行事。投資者或本公司股東如有任何疑問，務
請諮詢專業顧問的意見。

承董事會命
遠東宏信有限公司
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

孔繁星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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